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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市民政局

关于对市九届人大三次会议第303号建议的
答    复

尊敬的张利霞代表：
感谢您对社区治理工作的关注与支持。您提出的“关于切实解决社区用房的建议”收悉。您的建议深刻细致的分析了我市社区治理中存在的困难与问题，提出了操作性很强的具体建议，对我们的工作提供了很大帮助。现将相关工作开展情况答复如下：

    一、我市社区用房建设情况
（一）社区用房建设管理使用的政策体系逐步完善。2016年12月，市政府出台《濮阳市社区用房规划建设移交管理办法》（濮政〔2016〕94号），对社区用房规划建设移交管理工作作出具体规范，要求“规划部门在进行规划验收时，要通知当地民政部门参加，严格核实社区服务用房的具体类别、建筑规模、设置位置等规划指标，经核实，不符合要求的，建设单位不得组织竣工验收。”“住宅小区竣工验收合格后，开发建设单位应在民政、住建、国土、规划、房管、综合执法等部门监督下，由办事处、乡镇政府、居委会、业主委员会或业主代表、物业服务企业对社区服务用房进行承接查验。承接查验完成后，社区（小区）已成立业主委员会的，向业主委员会交付社区服务用房。未成立业主委员会的，向办事处、乡镇政府交付社区服务用房。”

《濮阳市社区用房规划建设移交管理办法》出台后，市城乡规划局、市房产管理中心等相关部门高度重视，主动督促开发企业按照规划设计条件移交社区服务用房。为做好此项工作，方便县区和街道（乡镇）具体操作，市民政局积极同市城乡规划局沟通协调后，于2017年4月出台《关于社区服务用房移交的指导意见》，提出了4点指导意见。一是明确验收移交程序。开发企业按照规划设计条件向项目所在地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移交社区服务用房，并签订移交意向（协议）书；开发企业向规划部门提出验收申请；规划部门组织相关部门现场查验。二是明确移交协议内容。市民政局制订了协议样本，主要是社区用房的位置和面积、移交时间、移交时必须达到的条件及其建筑施工图、结构施工图、设备施工图复印件等内容。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在与开发企业签订移交协议时，可参照市民政局样本，结合实际情况进行修改。若开发企业提供社区服务用房的位置、面积等与规划设计条件不符，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可以不接收，并要求开发企业按照规划设计条件进行整改。移交协议书一式五份，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开发企业、房地产管理中心（备案）保留原件。三是明确服务用房接收主体。社区服务用房接收主体是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已成立业主委员会的，接收主体可以是业主委员会）。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或业主委员会按程序接收社区服务用房后，交社区居委会无偿使用。四是明确社区服务用房产权。社区服务用房产权归全体业主，使用权归社区居委会，用于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买卖、抵押，不得出租、出借等谋取利益。
（二）社区服务用房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濮阳市社区用房规划建设移交管理办法》实施以来，尤其是2017年至2018年间，我市组织开展了落实《濮阳市社区用房规划建设移交管理办法》的集中追缴行动，成效明显。近年来，我市社区服务用房规范建设移交管理等各个环节工作不断规范，社区服务群众阵地不断加强，全市新增社区综合服务设施3万余平方米，建成省级规范化社区123个，社区服务群众阵地不断改善。
 二、关于您提出的两条建议

（一）您提出新开发小区在规划论证阶段，城市规划、建设部门要将社区居委会用房纳入城市建设规划，与小区开发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时投入使用以及开展联合验收等建议，正是我市社区服务用房建设的实际运作流程。近年来，市民政局被纳入市规委会成员单位，每次新建住宅小区的设计规划，市民政局都会按照有关规定提出意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都主动对接联系相关业务部门，确保了社区服务用房规划达标。在建设、验收等环节的工作，规范程度不断提高。

（二）您关于成立市级专班、开展专项排查整改，切实解决开发商建好的社区服务用房应交未交的问题的建议，切实中肯，也符合《濮阳市社区用房规划建设移交管理办法》有关精神。因为此前未接到各区、街道、社区需要帮助追缴社区服务用房的报告，近年没有开展市级层面的追缴行动。
目前，正值机构改革进行期间，全市机构改革工作推进会已于3月26日召开，市民政局承担的社区治理业务将转隶至新成立的市委社会工作部。我局将把此项开展社区服务用房集中清缴行动的建议以适当方式转达市委社会工作部，供其在下步工作中予以考虑。

再次感谢您对基层社会治理的关心与支持，我们热忱欢迎您继续关注我市的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为建设富裕文明和谐美丽新濮阳提出更加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2024年4月3日
（联系人：刘伟胜       联系电话：0393-6687818）
 抄送：市人大选工委（2份），市委市政府督查局（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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